佛光大學
專任職技人員校內兼課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  年   月    日
	單位
	

	姓名
	

	學歷
	

	任課學期
	學年            學期

	任課系所
	

	兼課科目
	

	兼課時數
	       小時           （每學期至多三小時為限）

	開課單位
	
	單位主管
	

	兼課職技人員所屬單位主管
	
	單位主管指派之職務代理人
	

	人事室承辦人
	
	人事室主任
	


註：

1. 每學期每單位以一人為限。
2. 兼課時數每學期至多三小時為限。

3. 申請時間：上學期開課者，應於七月底前，下學期開課者，於一月底前由聘用單位完成提聘程序。
111.05.16修訂

